
宁夏初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赵雄伟、钟艺桐：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杨霞与被执行人宁夏初
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
中，申请执行人杨霞提出书面追加（异议）申请。现因
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7月 25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
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云翔、宁夏盛世黑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吴卫国与被执行人宁夏
盛世黑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
中，申请执行人吴卫国提出书面追加（异议）申请。现
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
年 7月 25日上午 9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
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4民初1892号

魏晓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魏晓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魏晓兰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98000元、利息9237.43元（暂计算至2023年4月19日），
本息共计107237.43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前的全部
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7月 25日早上 9时在
同心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551号

李勇、李婧、宁夏五福祥食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固原盛源祥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爱尚母婴护理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上诉人李勇、李婧、固原市原州区五福娃幼儿
园、宁夏五福祥食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固原盛
源祥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民终
15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西区（正源北街人民巷7号）209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1290号

刘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与被告贾浩男、刘荣
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
民初1290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刘荣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宁夏泰瑞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2017年-2018年采暖期的采暖费2185.74元；二、驳回
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
元，由被告刘荣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国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联诉信
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
（2023）宁 0522 民初 847 号判决。
现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逾期视为送达，提出上诉
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耿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夏青与被告宁夏浩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兴康、耿磊
劳务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三被告支付尚欠原告劳务费 44505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1391元（自 2022年 1月 1日暂计算至 2022年 10月 1日，共计 10
个月，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3.75%计算，
44505元×3.75%÷12个月×10个月=1391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要求支付至欠款付
清之日止，以上共计46436。2.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
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永杰：

本院受理原告何生昌与被告何永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作出（2023）宁0106民初4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永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生昌款项36500元；二、被告何永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生昌车辆运输款1000元；三、驳回原告何生昌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5元，由原告何生昌负担932元，被告何永杰负担843
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何永杰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7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万军：

原告罗廷松与被告何万军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判决如下：一、被告何万
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罗廷
松赔偿 300元；二、驳回原告罗廷松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5元（已减半收取）、
公告费300元，合计325元，由被告何万军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文：

本院受理的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租金37921.8元；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 8996.95元（未付租金 37921.8元按日 0.65%，共
计 365天）；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 2500元；以上合计 49418.75
元；4.请求判令原告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宁AQT780号车辆的汽车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在上述 1、2、3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请求判
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
院交通法庭巡回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小华：

原告胡腊生与被告田小华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判决如下：被告田小华于本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胡腊生装修款 115000
元；以115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9月23
日（起诉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
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案件受理费
260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3200元，由被告
田小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

本院受理原告杨玉茹与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3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杨钰茹与被告宁夏一千零一
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于2020年6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为2023年4月30日；被告宁夏
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宝湖中路宝湖福邸1号
公寓楼2301室房屋返还给原告杨钰茹；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杨钰茹房屋租金2136.99元（截止2023年1月29日），2023年1月29日之后的房屋租金及占用使
用费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宝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钰茹违约金320.55元；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宝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钰茹物业费用6367.07元；驳回原告杨钰茹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杨钰茹负担17元，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负担63元；公告
费1100元，由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宝湖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江红、秦惠萍、叶文龙、宁夏家信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关于平罗沙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郑江红、秦惠萍、叶文龙、宁夏家信通信建设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宁0221民初182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你们至
今未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本院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决定对被执行人郑江红、秦惠萍抵押的
位于贺兰县桃林北街家信青年公寓301至307号的七套房产（房产证号为：贺兰县房产证习岗镇字第私有
产20130558号）依法进行价格评估拍卖，因你们拒不配合本院执行并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公告向你们送
达选择对外委托评估机构通知、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现本院限你们自公告
期满后七日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你们应于2023年7月7日9时到平罗县人民法院执行
事务中心选择对外委托评估机构，于2023年7月30日前到平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逾期
履行案件或不领取相关法律文书，本院将择期委托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公开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
拍卖可在评估基础上下浮30℅，第二次拍卖可在第一次拍卖流拍价基础上下浮20℅）如你们无正当理由
在规定的时间内缺席或不履行选择权，本院将视为你们放弃了选择对外委托评估机构、现场勘查、领取评
估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相关权利，不利法律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届时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采
取评估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拍卖措施结束后，请自行到本院领取相关拍卖结果文书。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998号

李娟：

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军与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彩礼150000
元；2.判令被告承担非婚生子何米诺（生于 2019年 11
月20日）抚养费计算至18周岁计人民币64415.40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0时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4203号

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全体与被告宁夏森淼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
限公司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42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森
淼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全体工程款3513004.72元，并按照
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年利率3.85%支付3513004.72元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银川滨河国际医疗城管理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宁夏森淼园林景观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8880000元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宁夏森淼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付款责
任；三、驳回原告李全体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8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盛博瑞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陈芳：

本院受理原告曹能能与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工
资15754.0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
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
法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050号

银川颐中商贸有限公司、李建民、李晶、马建明、马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颐中商贸有限公
司、李建民、李晶、马建明、马莉、孙国晓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
初205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融资再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2490110.28元，并以2490110.2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的两倍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1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被告银川颐中商贸有
限公司、李建民、李晶、马建明、马莉、孙国晓对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
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1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魏金良、马燕：

原告杨逢德与被告魏金良、马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
民初 20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魏金良、马
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杨逢德
借款53500元。案件受理费1138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魏金良、马燕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773号

陈学文：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与被告陈学文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37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
学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4449.23 元，支付利息
6661.58元，并按年利率 17%支付本金 24449.23元自 2020年 6
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14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负担 236
元，被告陈学文负担578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772号

李波：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与被告李波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 民初 37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李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5953.67 元，支付利息
2384.73元，并按年利率 17%支付本金 5953.67元自 2016年 12
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465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负
担 415元，被告李波负担 50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774号

李永春：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与被告李永春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37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
永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486.08 元，支付利息
7015.52元，并按年利率17%支付本金19486.08元自2016年12
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62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负担 99
元，被告李永春负担463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127号

文星：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与被告文星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 民初 41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文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88.77元，支付利息
7877.60元，并按年利率 17%支付本金 29988.77元自 2020年 6
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906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负
担 159元，被告文星负担 747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776号

吴昊：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与被告吴昊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 民初 37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吴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利民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3990.87 元，支付利息
5184.66 元，并按年利率 17%支付本金 23990.87 元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648 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负担 119
元，被告吴昊负担 529 元、公告费 300 元。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705 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625号

杨串怀：

本院受理原告海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3625
号民事判决，判令：准予原告海峰与被告杨串
怀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元，由原告海峰与被
告杨串怀各负担1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
杨串怀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少年家事审判庭（601 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732号

辛官宁：

本院受理原告王迎春与被告辛官宁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南苑康晨
10-4-702室房屋归原告所有（价值 100万元）；2.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506号

朱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章博与被告朱小龙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工资 7000 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柳凌霄：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47900 元，并支付利息
22347.84元、罚息及复利1974.59元，本息合计172222.43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11月4
日），并要求被告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2021年9月30日至贷
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2.判令被告以其提供的位于固原市文化西街扶贫办
家属楼4楼5单元503号（住房，面积139.1平方米），在抵押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
告有权对被告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等原
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金华、牛凤娟、杨鹏、牛军、李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杨金华、
牛凤娟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98000 元，利息（含罚息、复利）14746.95 元
（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6 日），以上本息合计 112746.95
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前的全部利息；2.判令被告
杨鹏、牛军、李红对被告杨金华、牛凤娟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
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357号

袁凤萍：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袁凤萍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1990.65元、
利息 24003.52元、其他费用 2441.63元（利息、
其他费用等暂计算至 2022年 8月 24日），以上
暂合计58435.8元。利息、费用等按《交通银行
个人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清偿至欠款
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
费等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邓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娟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3）宁 0104 民 初
5499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解除你
与黄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
原告黄娟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
诗经里 178号商住楼 102室的房屋，
支付原告黄娟房屋租金 237500 元
（计算至 2022年 8月 31日），并由你
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5163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713 室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622号

张溦、陈静：

本院受理原告巫建彰与被告张溦、
陈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300000 元，利息 140000 元（按年
利率 10%自 2018 年 3 月 11 日暂计算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后续利息按年利率
1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遗失以下业务单证：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
1200070061909720001-09720003,9860402,9861201,1200070062117166001-17166003,17166803-17166805,17172856,17177031,17177739,17179933-17179959,17180661,

17180916-17181200,17182247,17182986-17183019,17183369-17183390,17186205-17186400,17186523-17186528,17186533,17186599-17186800,17189687,17191125,17192551,
17193813,17197263-17197265,17197633,17199175-17199200,17200383,17203023-17203146,17204975-17205000,17205017,17205035,17205364-17205391,17205601-17206000,
17208162-17208400,17209601-17210000,17211056-17211059,17211317-17211318,17211666-17211667,17214063,17214315-17214349,17214380-17214385,17214463-17214501,
17214514,17214519,17214521,17214526-17214527,17214545-17214548,17214552,17214554-17214555,17215422-17215600,17215856-17215858,17216158-17216206,17216212,
17216231-17216232,17216628-17216629,17216659-17216661,17216742-17216802,17216968-17217013,17217018,17217043,17217045,17217201-17217600,17217626,17217862,
17217942-17218000,17218013,17219772-17219773,17221921,17225095-17225096,17225389-17225390,17225856-17225860,17226110-17226112,17226496-17226498,17229729,
17229869-17229879,17230127-17230130,17230208-17230400,17230522-17230547,17230604-17230800,17231647,17233038-17233077,17233438,17233719， 17233859-17233865,
17245981-17245985,17246193,17246621,17248012， 17248283-17248400,17248506-17248573,17248966-17249200,17249202-17249241,17249601-17249650,17249999-17250000,
17797156-17797158,17797497-17797498,17799469-17799471,17799926-17799929,17800205,17800333-17800358,17800650-17800651,17801073,17801888-17801891,
17802408-17802567,17802808-17802924,17803208-17803331,17803614-17803778,17804491-17804495,17807592-17807595,17807896-17807897,17808688-17808692,
17809047-17809050,17809399-17809401,17809813-17809814,17810172-17810173,17810568-17810572,17810906-17810907,17811281-17811282,17811604,17818401,
17822129-17822130,17822223-17822400,17823902-17824000,17827006-17827031,17827127-17827130,17827201-17827408,17827601-17827784,17828001-17828159,
17828401-17828530,17828801-17828809,17830001-17830112,17830294,17832001-17832044,17834202-17834205,17834213,17834222-17834224,17834233,17834238-17834242,
17845044-17845050,17846734-17846735,17847313-17847315,17847317-17847323,17847634-17847639,17848049-17848051,17848464-17848468,17850454-17850800,
17869851-17870000,17870275-17870400,17883601-17883603,120007006225317963-5318000,5318748-5318800,5319201-5320000,5329002-5329200,5330070-5330400,
5330654-5330800,5331290-5331600,5331931-5332000,5350979-5351200,5351987-5352000,5352801-5354000,5354344,5354401-5354417,5356373-5356400,5356801-5357200,
5358017-5358400,5358434-5359200,5359309-5360000,5363287-5363288,5363670-5363671,5383201-5383600,5392001-5392400,5394460-5394800,5395013-53972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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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润生

2023年6月8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李润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权资产

银川金鼓楼投资策划

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4,706,500

未偿利息

31,847,436.9

本息合计

36,553,936.9

抵押物

兴庆区鼓楼南街仁义巷109、
111、113号营业房

查封物

金凤区森林公园翠柳岛6A号楼1单元601；兴庆区民族北

街13-6号；兴庆区鼓楼南街兴隆商厦二层17号营业房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银川金鼓楼投资策划有限公司、晏仲平、晏有德、晏有国、王慧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相对应利息及其他债权）转

让给李润生（身份证号：64011119740810001X，联系电话: 15509506688），债权所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李润生。李润生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通知下列未履行义务的债务人及担保人，请立即向李润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担保责任（债务人及担保人若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等情况，相应主体仍然应履行相应义务）。本公告所列本息截止日为2023年1月31日，此后到归还之日止所产生的

利息仍按国家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均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 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 单位：元

注销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政杰奶牛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640106585389962G），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政杰奶牛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3年6月8日

招商公告
为加快星海湖旅游产业发展，合理保护

和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现拟对外招商投资建
设石嘴山市六分沟水系 1 号湖及 1 号湖北
侧、南侧水系，水域面积共计266公顷。主要
开发水上体育旅游项目。欢迎社会各界意
向单位和个人致电洽谈合作。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联系人及电话：孙先生
18009520888。

石嘴山市星海湖产业有限公司

2023年6月8日

减资公告
宁夏闽宁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P7211K），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 1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宁夏闽宁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8日

减资公告
宁夏嘉业绒毛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324MA771QUP84），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2000万元整减少至人

民币 2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嘉业绒毛有限公司

2023年6月8日


